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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荆门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东宝大队民警在一家快

递公司，叮嘱快递“小哥”

揽件、送件从“头”做起，

保护好自己以及他人的生

命财产安全。

连日来，荆门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组织民警在各

大快递公司开展“一盔一

带” 安全守护行动， 民警

通过“台上授课”“台下交

流”等形式，向快递员宣传

道路交通安全知识。

吴烁硕 / 摄

民警的“叮嘱”

购物仅退款不退货

有违诚信返还货款

叶某系一家时尚箱包店店主， 长期在某购

物平台上销售箱包。 2023 年 10 月 9 日，何某下

单从叶某经营的网店购买一辆折叠购物小拉

车。 收到商品后， 何某以商品存在质量问题为

由，与叶某进行沟通，又因双方沟通不畅而申请

平台介入，平台向何某发送“仅退款”链接，因而

何某在收到退款后并未将商品退回。 叶某很是

气愤，经过几次网上协调未果后，将何某诉至山

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要求被告何某支

付小拉车货款 43 元、诉讼调档费 510 元、误工

费 500 元、律师费 1000 元。

法院认为， 被告何某通过某购物平台从原

告叶某经营的店铺购买折叠购物小拉车， 双方

成立信息网络买卖合同关系， 该合同关系合法

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履行各自的义务。叶某

依约向何某发货涉案商品， 何某则应按约支付

货款。何某称商品有质量问题，但其已通过平台

的介入申请退款成功， 应当视为双方买卖合同

的解除。现何某已收到退还的货款，亦应将涉案

商品返还给叶某。 何某申请“仅退款”虽然符合

网络平台消费规则，但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该种

“仅退款不退货”的行为不符合法律保护消费者

权益的初衷，权利不应被滥用。

由于案涉商品已不存在，无法进行返还，故

何某应将商品对应款 43 元返还给叶某。 同时，

鉴于何某不存在恶意通过“仅退款”获利行为，

且叶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诉讼调档费、误

工费、律师费系其合理必要损失，故对于叶某的

该部分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庭后表示，本案虽然标的额很小，但对

小成本电商来说，面对大量的“仅退款”操作确

实难以承受。 作为商家， 一方面要诚信守法经

营，在平台上提供货真价实的商品。 另一方面，

当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 要通过法律手段依法

维权，同时要理性的主张自己的损失，切莫不切

实际的主张，从而增加自己的诉讼成本。

法官提醒，网络并非法外之地，消费者在网

上购物时也要遵守法律法规， 坚持诚实信用原

则。当消费者遇到购买的产品存在质量瑕疵时，

要慎用使用“仅退款”规则，切莫存有侥幸心理，

任性使用该规则， 利用该规则恶意仅退款不退

货。同时在面对非恶意退款被起诉时，要沉着冷

静，保留好证据，同时要积极应诉。 （梁平妮）

业主欠费限制出入

物业催交应当适度

董某是江苏省南京市某小区业主， 多年来

一直按时支付物业费和车位管理费。今年 1 月，

董某收到了物业公司的催交短信， 认为该短信

内容违反了法律规定，属于“胁迫”，遂拒绝支付

2024 年的车位管理费。

此后，董某在小区的出行遭遇极大不便，每

次车辆要驶入小区地下车库时， 道闸都不能自

动抬杆， 需要董某下车去找物业工作人员表明

自己是业主，有产权车位，让物业工作人员手动

抬杆； 车辆驶出小区大门时会被识别为“临时

车”，被要求交费，董某又要和物业工作人员当

场交涉才能出门。无奈之下，董某将物业公司诉

至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请求

判令物业公司停止以催交费用为目的限制其车

辆出入小区大门和地下车库的行为。

法院认为，物业公司有催交费用的权利，但

方式必须合理合法。用限制通行的方式来催交，

侵犯了业主的通行权。新修订的《南京市住宅物

业管理条例》 明确规定了物业服务企业不得采

取停止或限制供水、供电、供热、供气、通讯以及

利用电梯门禁控制系统限制人员车辆出入的方

式催交物业费。

经法院组织调解和释法说理， 物业公司承

诺保障董某车辆自由出入小区所有大门和地下

车库的权利，董某补交车位管理费，双方就此签

订调解协议，该案以调解结案。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

长钟诗蔚表示， 业主是小区公共道路的共有权

人，享有通行权，物业公司无权限制业主通行的

权利，不能通过设置门禁系统来限制业主通行，

物业公司的催交措施也不能超过合理的限度 。

（战海峰）

试水期间无人看管

造成损失按比担责

2021 年 10 月 23 日晚， 某茶

叶公司所在单元楼进行暖气试

水。 当时茶叶公司并未留人，因漏

水导致房屋内的茶叶、 包装盒被

泡。 事后，某茶叶公司和某热能公

司及某物业公司就赔偿问题协商

未果，某茶叶公司遂诉至法院，请

求判令某热能公司和某物业公司

赔偿其相应损失。

庭审中， 某热能公司主张每

年供暖季来临前均会张贴暖气试

水公告， 并提交了打压试水通知

的照片予以证明， 同时认可在试

水之前对涉案房屋所在单元楼随

机进行了入户检查。 案发当天，因

某茶叶公司房屋内未留人， 故未

检查。 法院现场调查时，某物业公

司及该单元楼其他住户亦表示每

年试水之前都会发通知。

法院认为， 被告某热能公司

作为案涉房屋所在小区的供暖服

务单位，其在试水前发布了公告，

已尽到合理告知义务， 但未对案

涉供暖设备进行专业巡查和必要

的指导，存在过错。 原告某茶叶公

司作为案涉房屋权利人， 在试水

期间未留人， 在大量漏水后才被

楼下住户发现， 说明其未尽到注

意义务， 亦应对事故承担相应责

任。 被告某物业公司对供暖设备

并无维修义务， 无须承担赔偿

责任。

据此， 法院认定某热能公司

承担 65%的赔偿责任， 某茶叶公

司自行承担 35%的责任， 判决某

热能公司赔偿某茶叶公司 3.3 万

余元。

法官庭后表示， 该案系因供

暖试水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纠

纷。 供暖单位在提前张贴告示通

知业主试水的基础上， 还应当注

意对相关设备进行巡查维护。 而作

为业主，也应当留意供暖单位的相

关通知， 在试水期间留人看管，以

防供暖设备漏水造成损失。

供暖方式约定不明

无法计费合同解除

2023 年 4 月，张某将自己位于

顺义区的一处房屋出租给杨某使

用。 双方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中

约定 ，杨某承担水费 、电费 、燃气

费，张某承担供暖费、物业费，租赁

期为一年，并将“未及时支付租金、

擅自转租、因房屋产权人发生变化

导致杨某不能再继续使用”约定为

违约情形。

杨 某 租 下 该 房 屋 并 支 付 了

1500 元燃气费后，才发现该屋是自

采暖， 供暖设施也需使用燃气，而

张某在签订合同时并未将这一重

要事实告知， 双方由此发生争议，

杨某于 2024 年 4 月便提前搬离房

屋。 杨某认为，张某未按合同约定

承担供暖费已构成违约，遂诉至法

院，请求判令撤销合同，杨某退还

燃气费 1500 元并支付违约金。

庭审中，杨某表示其入住时燃

气表内剩余 758.8 元， 因屋内的淋

浴设施、燃气灶 、暖气等都需要使

用燃气，其无法区分供暖部分具体

数额，除了自己自行充值的 1500 元

燃气费，后张某又向燃气表中充值

500 元。

法院认为，案涉房屋为自采暖

方式 ，并非集中供暖 ，因供暖而产

生的费用实际上计算在燃气费中。

对于因供暖而产生的燃气费负担

金额，双方在《房屋租赁合同》中约

定不明，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也

并未协商一致。 张某作为案涉房屋

的业主，显然对于案涉房屋供暖采

用何种方式、供暖费包含在燃气费

中的情况明知，虽然合同系杨某起

草，但张某对明显约定不明的条款

并没有指出，存在明显过错。 在发

生供暖费 、燃气费争议后，双方无

法达成一致，杨某因此提前解除合

同，法院不持异议。

关于双方先后存入的燃气费，

法院认为，案涉房屋除供暖设施外

其他设备也需要使用燃气，双方均

无充分证据对各项设施使用燃气

情况予以证明。 结合双方均同意不

再互相给付燃气费的情形，法院最

终判决确认《房屋租赁合同》解除，

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暖气漏水被迫装修

租金损失也可获赔

刘某在顺义区有一处房屋长

期用于出租。 今年 1 月，因楼上漏

水导致刘某房屋墙壁的粉刷装饰

层被浸泡 。 北京某供热公司维修

后，认定是供暖管道出现问题导致

此次漏水事件。

刘某诉称 ， 该房屋每月租金

3500 元，此次漏水已严重影响现租

户的生活质量及其再次出租的租

金价格，故请求某供热公司支付修

复墙面费用 4000 元，以及装修和散

味期间两个月的租金损失 7000 元。

对此 ，某供热公司认为，应根据市

场价格认定墙面修复费，同时认为

刘某主张的因装修导致的空置期

过长 ，不具备合理 性 ， 因 而 拒 绝

赔付。

法院认为，某供热公司疏于对

其暖气设备的管理，导致发生漏水

后未能及时发现，造成刘某家中相

关财产损失，应承担侵权责任。 关

于刘某主张的房屋空置损失，法院

根据案涉房屋的损坏状况、重新装

修的期间酌情确定。

据此，法院判决某供热公司赔

偿原告刘某装修费 4000 元及房屋

空置损失 3500 元。 （徐伟伦）

以案释法

入冬之后，我国北方地区一年一度的供暖季正式开启。 供暖质量与群众生活品质、社区和谐稳

定息息相关，一旦因此产生纠纷，虽然标的额往往不大，但却是群众生活的“心头大事”。

近日，笔者选取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近年来审结的几起供暖纠纷案件进行梳理，通过以案释

法助力提升“幸福温度”，以期防范和减少此类纠纷发生，让百姓屋暖心更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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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化解供暖纠纷

助力提升“幸福温度”


